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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受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并方”或“浙能电力”)委托，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其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

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合并方”或“东南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

并”或“本次合并”)所涉及的有关法律事宜，已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出具了《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天健对浙能电力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天健审[2013]3968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

计报告》”)和天健审[2013] 3969 号《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

报告》(以下简称“《内控报告》”)。据此，本所经办律师对《审计报告》和《内控报

告》披露的有关事项以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发行人新发生的有关法律事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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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补充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

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浙能电力为本次合并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合并相关各方补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合并的相关实质条件 

(一) 根据《审计报告》、浙能电力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浙能电力 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 1 月至 6 月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人民币 1,956,500,123.29 元、

1,895,522,356.58 元、3,325,268,742.89 元及 2,847,199,640.21 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人民币 7,761,897,894.11 元、5,373,752,381.88 元、

9,067,977,361.26 元 及 6,258,962,199.85 元 ，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人 民 币

36,335,062,301.01 元 、 43,653,088,770.30 元 、 47,061,207,541.46 元 及

24,073,023,371.39 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浙能电力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无形

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为 196,331,440.33 元，占净资产的

比例约为 0.50%。浙能电力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发行办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三条之规定。 

(二) 根据《内控报告》、浙能电力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浙能电力已建

立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贯彻执行；浙能电力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合理

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发行办法》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三) 根据《审计报告》、相关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证明、浙能电力的说明并经本

所经办律师核查，浙能电力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浙能

电力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发行办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 

(四) 根据《审计报告》、浙能电力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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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出具日，浙能电力具备本次合并的其它各项实质条件。 

二、 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书》及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2013 年 1 月至 6 月，浙

能电力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如下：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2013 年 1 月至 6 月，浙能电力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附件一“2013年 1-6 月浙能电力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3 年 1 月至 6 月，浙能电力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提供担保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

司在《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300100672002020010 号)

项下的借款已全部还清，浙能电力不再对其提供保证担保。 

(2) 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年利率(%) 备注 

拆出      

杭州浙能工程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300 2013.4.12 2013.06.03 6.56 委托贷款 

(3) 无形资产及固定资产转让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类型 定价原则 
2013 年 1-6 月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浙江天虹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车辆 受让 协议价 838,000.00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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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就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

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 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书》及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浙能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如下： 

1. 土地使用权 

浙能电力子公司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新取得一项面积为 872,948

平方米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并已办理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附件二第 1 项“新增土地使用权情况”。 

2. 房屋所有权 

浙能电力相关子公司新取得 8 项房屋所有权，面积合计 7,498.7 平方米，均已取

得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第 2 项“新增房屋

所有权情况”。 

3. 专利权 

浙能电力相关子公司新取得 3 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附件二第 3 项“新增专利权情况”。 

4. 新增对外投资 

浙能电力于 2013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同意浙能电力

按不低于挂牌价的价格受让华润电力(温州)有限公司 10%股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浙能电力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的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能

电力将持有华润电力(温州)有限公司 10%的股权。 

四、 重大债权债务的变化情况 

(一) 新增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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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报告书》及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浙能电力及其子公司新签

署了售电合同及并网协议、售汽/热合同、燃料采购合同、基建技改合同及借款合同等

重大合同，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三“浙能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新增

重大合同”。 

(二) 本次合并涉及的债权债务处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浙能电力于 2013 年 7 月向其主要债权人(以

2013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再次发出关于本次合并的书面通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浙能电力已收到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书面确认，各债权人均同意并确

认本次合并完成后由浙能电力承继东南发电在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上

述对本次合并表示同意的金融机构债权人涉及的债权/担保余额为 369,647.62 万元，

占浙能电力(母公司)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债务总额 376,953.22 万元(含前述债权/

担保余额)的 98.06%。 

五、 其他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滨海热电”)系为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厂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滨海热电厂项目”或“本项目”)而组建的项目公司。滨海热电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成立时股东为浙能集团(持股 88%)及绍兴县绍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2%)。

2010 年 10 月 13 日，浙能集团将其持有的滨海热电 88%股权无偿划转予电开有限并

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如《法律意见书》第二十一(一)部分“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第 2(2)项

所述，因滨海热电未取得国土资源部门的用地核准即于 2009 年 12 月底开工建设本

项目，绍兴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1 年 6 月 25 日对其作出绍县国土罚字[2011]218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 

(一) 滨海热电厂项目边批边建的相关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滨海热电成立前，本项目即

已在积极办理一系列前期相关报批手续，包括：(1)2007 年 9 月 11 日，国土资源部出

具《关于浙江绍兴滨海热电厂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7]219

号)，原则同意本项目通过用地预审；(2)2007 年 9 月 29 日，浙江省建设厅出具《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规选字 2007 第 255 号)，原则同意项目选址；(3)2008 年 2

月 2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出具《关于浙江绍兴滨海热电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环审[2008]45 号)，同意进行项目建设；(3)2009 年 7 月 13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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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浙江浙能滨海热电厂新建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09]1830 号)，同意本项目进行建设；(4)2009 年

11 月 18 日，绍兴县建设局就该项目用地规划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30621200900031 号)。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说明，本项目为浙江省重点工程，对保障省内电力供应、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由于该项目涉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地的

最终批准，审批层级高，审批周期长，而该项目又面临着工程周期急、绍兴市年度规

划用地指标缺乏、用地应急指标下达较晚的客观环境，因此，为及时缓解浙江省工业

生产和生活的用电紧缺、满足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内企业的用电用汽需求，该项目在未

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地的最终批准前开工建设。 

2011 年 6 月 13 日，经卫星照片比对，国土资源部认定本项目存在违法用地行为；

2011 年 6 月 25 日，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对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绍县国土罚字

[2011]218 号)，认为该项目虽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在未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

设项目用地的最终批准前开工建设，属于边批边建项目。滨海热电已根据该《行政处

罚决定书》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完毕相关罚款。 

2011 年 8 月 1 日，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出具专项《说明》，认为本项目为浙江省重

点工程，在取得国土资源部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国家发改委核准后，一直积极主动

办理相关报批手续；为缓解浙江省工业生产和生活的用电紧缺、满足绍兴县滨海工业

区内企业的用电用汽需求，该项目在未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地的最终批准

前开工建设，属于边批边建行为，该行为在情节上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013

年 7 月 3 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出具《情况说明》认为“绍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1 年 8

月 1 日作出的《说明》是合适的”。 

2011 年 12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浙能绍兴滨海热电厂工程

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11]894 号)，批准以划拨方式提供滨海热电厂项目的建

设用地。 

2012 年 7 月 16 日，滨海热电取得绍兴县人民政府核发的绍兴县国用(2012)第

13-52 号、绍兴县国用(2012)第 13-53 号、绍兴县国用(2012)第 13-54 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 

 (二) 滨海热电厂项目边批边建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 本项目作为浙江省重点工程，上述边批边建行为，系基于项目用地审批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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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审批周期长而项目工程周期急、用地指标缺乏的客观环境，以及缓解工业用电紧

缺、满足工业用电用汽需求的现实需要。 

2. 本项目在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地的最终批准前，已积极主动完成

包括建设项目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相关报批工作，主观上不存在恶意违反国家

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形，且并未因此谋取不正当利益。 

3. 滨海热电已按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按时缴纳完毕相关罚款并已

纠正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积极办理完备了后续相关报批手续，未造成不可整改的严

重后果。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

当地土地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行使裁量权。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全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浙土资发[2010]22 号)，对于未

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若所占用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其违法情节应

认定为“一般”。鉴于本项目在 2009 年 12 月底前已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浙江绍兴滨

海热电厂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7]219 号)、绍兴县建设

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30621200900031 号)，且在绍兴县国土资源局

绍县国土罚字[2011]21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亦确认本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因此，本项目前述边批边建行为在违法情节上应当被认定为“一般”。 

5. 根据绍兴县国土资源局作为有权处罚机关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出具的《说明》，

本项目为浙江省重点工程，在取得国土资源部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国家发改委核准

后，一直积极办理相关报批手续；为缓解浙江省工业生产和生活的用电紧缺、满足绍

兴县滨海工业区内企业的用电用汽需求，该项目在未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

地的最终批准前开工建设，属于边批边建行为，该行为在情节上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3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认为“绍兴

县国土资源局 2011 年 8 月 1 日作出的《说明》是合适的”。 

6. 本项目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用地手续已经得到逐步完善并完备，

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获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建设项目用地的最终批准(国土资函

[2011]894 号)并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获得绍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绍兴县国用(2012)

第 13-52 号、绍兴县国用(2012)第 13-53 号、绍兴县国用(2012)第 13-54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 

7. 前述边批边建行为所涉及的行政处罚金额占浙能电力及滨海热电净资产的比

例较小，并未对浙能电力及滨海热电的业务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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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前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项目

用地违规状态已消除，不会对本次合并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浙能电力没有发

生影响本次合并的重大不利事项。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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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张兴中 

 

 

 

                                                                        

                                                              焦福刚 

 

 

 

                                                                        

                                                              黄任重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三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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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3 年 1-6 月浙能电力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书》及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2013 年 1-6 月浙能电力

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1.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13 年 1- 6 月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天然气 政府定价 807,390,016.95 99.81 

浙江天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设备、物资、材

料款、仓储管理、

代理采购 

协议价 302,544,491.08 11.60 

大同市南郊城区发煤站有限责

任公司 
燃煤 协议价 343,160,525.24 2.79 

浙江天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招投标价 351,812,257.16 13.49 

浙江富兴海运有限公司 煤炭运输服务 协议价 167,960,932.57 8.52 

浙江天澜贸易有限公司 燃油 协议价 40,057,374.36 0.33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

司 

委托运行维护费

及考核费、水费、

维修材料费 

协议价 46,097,275.40 1.77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监理 招投标价 29,160,748.76 1.12 

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燃油、燃煤 协议价 2,953,692.99 0.02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物资、

材料款、废水处

理 

招投标价 19,036,161.63 0.73 

浙江天工自信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 

设备、物资、材

料款、工程施工、

技术服务 

协议价 2,958,439.44 0.11 

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燃油、材料款 协议价 27,125,775.92 0.22 

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燃煤卸船、转驳、

储煤管理服务费 
协议价 15,525,085.50 0.60 

浙江浙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监督、开发

及咨询服务 
协议价 20,169,640.98 0.77 

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脱硫剂加工 协议价 11,268,156.29 0.43 

宁波越华能源检测有限公司 燃煤检测 协议价 11,244,119.86 0.43 

温州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替代发电 政府定价 16,170,672.00 0.62 

兰溪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脱硫剂加工 协议价 6,260,348.01 0.24 

台州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脱硫剂加工 协议价 3,568,254.86 0.14 

长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脱硫剂加工 协议价 2,617,971.56 0.10 

宁波市镇海天达环保建材有限脱硫剂加工 协议价 2,280,619.74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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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浙江浙电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招投标价 3,613,800.00 0.14 

浙江浙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物资 协议价 457,632.05 0.02 

浙江浙能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 催化剂 协议价 2,935,675.21 0.11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协议价 190,428,196.66 7.30 

宁波江海运输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协议价 28,764,236.11 1.10 

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协议价 25,667,799.97 0.98 

上虞市浙能汽运油品天然气有

限公司 
燃油 协议价 12,670,391.43 0.10 

浙江鸿程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软件维护 协议价 23,584.91 0.00 

2.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13 年 1- 6 月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燃煤、检修、运

行维护、替代发

电 

协议价 462,048,034.90 11.70 

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 替代发电 政府定价 20,422,168.38 0.10  

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燃煤 协议价 18,239,223.66 0.46 

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燃煤 协议价 13,285,165.88 0.34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施工 协议价 8,227,738.00 5.66 

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粉煤灰 协议价 8,021,870.42  5.52 

兰溪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粉煤灰 协议价 6,010,833.23 4.13 

台州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供热、粉煤灰 协议价 3,124,773.31 2.15 

长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供热、粉煤灰 协议价 1,541,549.76 1.06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运行维护 协议价 1,210,000.00 0.83 

浙江浙能洞头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检修  协议价 459,570.51   0.32 

宁波市镇海天达环保建材有限

公司 
粉煤灰 协议价 697,845.99   0.48 

绍兴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粉煤灰、工程施

工 
协议价 348,204.33 0.24      

温州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协议价 4,822,200.00 3.32   

3. 房产及土地租赁 

出租方 

名称 

承租方 

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租赁起始

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赁收

益(元) 

浙江东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

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2013.01.01 2013.06.30 协议价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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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2-23 层 

浙江东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发环

保工程有限

公司 

废水处理设

备及厂区土

地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385,293.50 

浙江浙能北仑

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兴源投

资有限公司 

公元大厦北

楼 1601 室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502,778.01 

浙能电力 

浙江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华浙广场 1号

9楼A-I室共9

室 

2010.01.01 2013.6.30 协议价  7,200,000.00  

浙能电力 

浙江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华浙广场 1号

11 楼 A、B、

B1、G、H、I

共 6 室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435,000.00 

浙能电力 
浙江兴源投

资有限公司 

艮山福居 8幢

2 单元 202

室、1702 室

和 9幢 1单元

1702 室、2 单

元 1701 室共

四套单身公

寓 

2010.01.01 2013.6.30 协议价   765,000.00  

浙能电力 

浙江天音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新世纪大厦

26、27 层，

21 层 G 室，3

号一幢 18 号

车库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410,000.00 

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浙能电力 

浙能大厦 2层

西侧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153,000.00 

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南发

电股份有限

公司 

浙 能 大 厦

8-10 层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750,000.00 

浙江长兴捷通

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

兴发电有限

公司 

码头及码头

煤场 
2013.01.01 2013.3.31 协议价 2,460,000.00 

浙江富兴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

公司 

秦皇岛市海

港区文化路

245 号办公用

房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690,000.00 

杭州浙能工程

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

公司 

杭州市滨江

区 滨 盛 路

1751 号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1,693,650.00 

浙江省水利水

电投资集团 

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

公司 

杭州市之江

路 916 号 
2013.01.01 2013.6.30 协议价 134,969.60 



 13 

4. 资金管理及借贷 

(1) 浙能电力及其子公司存放于财务公司款项余额 

项  目 2013.6.30 

存放于财务公司款项余额(元) 8,158,917,819.01 

小  计 8,158,917,819.01 

(2) 浙能电力及其子公司从财务公司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 

项  目 2013 年 1-6 月 

从财务公司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元) 40,604,598.54 

小  计 40,604,598.54 

(3) 财务公司向浙能电力及其子公司发放贷款及委托贷款情况如下：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向浙能电力之下属子公司共计发放贷款

1,572,200.00 万元(其中财务公司信用借款 179,000.00 万元、质押借款 260,000.00

万元，能源集团委托贷款 1,106,700.00 万元，浙江省煤炭开发公司委托贷款 7,500.00

万元，浙能集团新疆准东煤业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9,000.00 万元，浙江浙能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8,300.00 万元，浙江国信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1,700.00 万元)。 

(4) 浙能电力及其子公司向财务公司支付的贷款利息及向各委托方支付的委托贷

款利息 

支付对象 2013 年 1-6 月(单位：元) 

财务公司 178,833,725.27 

能源集团 295,376,533.24 

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92,833.33 

浙江省煤炭开发公司 2,112,000.00 

新疆准东煤业有限公司 1,110,000.00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223,833.33 

5.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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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3.6.30 

账面余额(元) 

应收账款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1,936,823.53 

浙江黄岩热电有限公司 74,669,897.83 

温州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1,515,380.00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840,308.00 

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796,623.03 

兰溪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075,920.62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92,000.00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502,778.01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126,362.00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1,820,000.00 

台州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7,710.00 

宁波市镇海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1,000.00 

小  计 126,294,803.02  

预付款项  

浙江天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3,036,578.64 

大同市南郊城区发煤站有限责任公司 55,400,500.00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7,896.00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3,400,000.00 

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3,050,000.00 

小  计 75,094,974.64 

其他应收款  

杭州浙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693,600.00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98,454.43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3,356,310.50 

浙江天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10,000.00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85,293.50 

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 98,629.00 

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 16,361.00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35,000.00 

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511,938.00 

小  计  7,805,586.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浙江天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7,213,3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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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4,578,299.80 

浙江天工自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99,788.00 

浙江天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8,974,426.82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1,065,175.31 

小  计 181,931,080.29 

(2) 应付关联方款项余额 

单位名称 2013.6.30(单位：元) 

应付账款  

浙江天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8,239,377.96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16,778,892.63 

浙江浙能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 1,599,970.80 

浙江天工自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7,540,649.33 

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35,897.44 

兰溪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075,165.95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948,197.23 

浙江天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25,276,046.76 

浙江浙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3,870,736.21 

上海国能物流有限公司 376,882.40 

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44,714.01 

台州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183,018.10 

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6,811,888.80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3,093,294.69 

小  计 382,874,732.31 

其他应付款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9,423,234.00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60,016,251.18 

浙江天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8,293,963.55 

浙江东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5,129,598.87 

浙江天工自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726,701.70 

浙江天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6,798,179.70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4,254,152.00 

浙江浙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9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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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25,023.32 

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84,560.50 

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630,011.84 

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1,310,769.23 

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709.03 

小  计 181,706,1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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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浙能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主要财产情况 

1. 新增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号 使用权人 
取得

方式 
土地使用证编号 用途 

土地坐

落 

终止

日期 

使用权面积

(㎡) 

是否存在抵押等

权利限制 

1  

浙江浙能中

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

司 

划拨 
舟普国用(2013)

第 21-514 号 

公共基础

设施用地 

六 横 镇

石柱头 
/ 872948 否 

2. 新增房屋所有权情况 

序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用途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是否存在抵押等

权利限制 

1  
浙江浙能长兴发

电有限有限公司 

湖房权证湖州市字

第 第 110176129

号 

住宅 
米行街河畔居

25 幢 401 室 
107.51 否 

2  萧山发电厂 
杭房权证萧字第

13302986 号 
空压机房 

萧山区临浦镇

谭家埭村 
215.3 否 

3  萧山发电厂 
杭房权证萧字第

13302987 号 
供氢站 

萧山区临浦镇

谭家埭村 
257.5 否 

4  萧山发电厂 
杭房权证萧字第

13302988 号 

循环水泵

房 

萧山区临浦镇

谭家埭村 
360 否 

5  萧山发电厂 
杭房权证萧字第

13302989 号 

CEM 小

室 

萧山区临浦镇

谭家埭村 
25.1 否 

6  萧山发电厂 
杭房权证萧字第

13302990 号 
主厂房 

萧山区临浦镇

谭家埭村 
4,318.81 否 

7  

东电新疆阿克苏

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房权证阿克苏纺织

工业城(开发区)字

第 00000055 号 

综合泵房 

阿克苏纺织工

业城(开发区)温

州路以西 

61.75 否 

8  

东电新疆阿克苏

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房权证阿克苏纺织

工业城(开发区)字

第 00000056 号 

锅炉房 

阿克苏纺织工

业城(开发区)温

州路以西 

2,152.73 否 

3. 新增专利权情况 

序号 名称 类别 专利号 权利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用于发电机

并网带初负荷的

控制电路 

实用新型 201220566617.6 

浙江浙能嘉兴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2012.10.31 2013.06.26 

2  一种电厂并网运实用新型 201220309354.0 浙江浙能嘉兴2012.06.29 20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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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辅助服务管

理考核系统 

发 电 有 限 公 

司、济南山高

电力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 

3  电动葫芦 实用新型 201220638157.3 台州发电厂 2012.11.27 201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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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浙能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新增重大合同 

1. 购售电合同及并网协议 

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1 
浙江浙能镇海联

合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并网调度协议 

镇电 7、8、9 号

机组并网调度 
按实结算 

2013.03.01-2
016.12.31 

2 

浙江浙能绍兴滨

海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并网调度协议 
曹娥江热电厂

机组并网调度 
按实结算 

2013.01.01-2
016.12.31 

3 
浙江浙能镇海联

合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购售电合同 购售电 按实结算 

2013.01.01-2
015.12.31 

4 
浙江浙能北仑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补充购电合同 

北仑二厂替代

关停机组发电

购售电 

按实结算 
2013.01.01-2
013.12.31 

5 
浙江浙能嘉兴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购售电合同 购售电 按实结算 

2013.01.01-2
015.12.31 

2. 售汽/热合同 

序号 供热方 用热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1 台州发电厂 
台州市联源热力

有限公司 

供用汽合同及

其补充协议 
供汽 按实结算 

2012.12.24-2
013.12.23 

3. 燃料采购合同 

序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1 
浙江浙能兰溪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2 
浙江浙能乐清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3 
浙江浙能镇海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4 
浙江浙能嘉兴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5 
浙江浙能北仑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6 
舟山富兴燃料有

限公司 

上海神华煤炭运

销有限公司 
煤炭购销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3.01-2013.12.31 

7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上海中煤华东有

限公司 
煤炭买卖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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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8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神华销售集团有

限公司 
煤炭购销合同 

协议价格及现

货价格 
2013.01.01-2013.12.31 

9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买卖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6.01-2013.12.31 

10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炭

股份有限公司；

伊泰能源(上海)

有限公司 

煤炭购销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11 
浙江浙能钱清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12 

浙江浙能绍兴滨

海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13 
浙江浙能北仑发

电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

宁波石油分公司 

油品销售框架

协议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4. 基建、技改合同 

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署日 

1 

浙江浙能镇海燃

气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省火电建设

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

燃气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工程

承包合同 

浙能宁波镇海

动力中心天然

气热电联产工

程项目主体安

装工程施工 

51,489.0056 2013.01.28 

5. 借款合同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合同编

号 
借款用途 借款金额 签署日期 

借款期

限 

担保方

式 

1 

浙江浙能镇

海燃气热电

有限责任公

司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2013) 进 出

银(甬信合)字

第 035 号 

浙能宁波镇

海动力中心

天然气热电

联产工程项

目 

188,000 2013.05  175 个月 无 

2 

浙江浙能镇

海燃气热电

有限责任公

司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2013) 进 出

银(浙固信合)

字 第 2-001

号 

浙能宁波镇

海动力中心

天然气热电

联产工程项

目 

188,000 2013.05.17 175 个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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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重大商务合同 

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日期/合

同期限 

1  
浙江浙能温州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北仑

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浙江浙能

乐清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浙江

浙能嘉华发电

有限公司 

温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协议 

温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 
按实结算 2013 年度 

2  
浙江浙能钱清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乐清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钱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协议 

钱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 
按实结算 2013 年度 

3  

浙江东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

发电厂) 

浙江浙能兰溪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协议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 
按实结算 2013 年度 

4  

浙江东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

发电厂) 

浙江浙能北仑

发电有限公司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协议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 
按实结算 2013 年度 

5  

浙江东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

发电厂) 

浙江浙能嘉华

发电有限公司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协议 

台电关停机组替

代发电 
按实结算 2013 年度 

6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兴

发电有限公司 

运行维护服务合

同 

2×1000MW 燃煤

发电机组运行维

护服务 

7,700 2013 年度 

7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兴

发电有限公司 

运行维护服务合

同 

4×600MW 燃煤发

电机组运行维护

服务 

9,900 2013 年度 

8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浙江嘉源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合同 

二、三期发电机组

文明卫生、储存保

管及辅助设施等

管理服务合同 

5,000 
2013.01.01-
2013.12.31 

9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大同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 

港口车板交货协

议 

500 万吨煤炭中

转业务 
按实结算 

2013.01.01-
2013.12.31 

10  
浙江浙能富兴燃

料有限公司 

大同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 

港口车板交货协

议 

800 万吨煤炭中

转业务 
按实结算 

2013.01.01-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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